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细则

（烟海发〔2025〕84号，2025年12月10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研究所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预防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保障职工学生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所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所危险化学品的购买、运输、存储、使用、废弃物处置等环节全周期管理。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有毒有害化学品、气瓶等。
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管理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
第五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实行研究所、部门（研究组）两级管理体系。
第六条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使用国家禁用的危险化学品。
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七条 综合办公室（以下简称综合办）是全所危险化学品采购审批和安全监管部门，履行下述主要职责：
（一）负责制定危险化学品相关规章制度。
（二）负责管理实验室安全管理与服务平台。
（三）负责危险化学品采购、储存和日常监督管理。
（四）负责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监督管理、集中收集及处理。
第八条 各部门（研究组）负责人为本部门危险化学品第一责任人，负责本部门安全责任的落实，组织安全检查和安全演练，建立健全岗位操作规程。安全员协助部门负责人做好本部门危险化学品日常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九条 各部门（研究组）安全员、作业人员须了解和掌握相关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安全防护技能和防范措施，严格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熟悉突发事故的应急预案，使用安全的防护用品；及时清理作业场所的危险化学品，妥善处理过期、无标识危险化学品，积极配合安全检查。
第三章 危化品采购
第十条 危险化学品采购管理要求
（一）危化化学品采购须通过综合办申请备案，不得私自违规采购；不得擅自出借、转让危险化学品。
（二）各部门（研究组）危险化学品采购由专职管理员负责，本组人员和本所学生由安全员授权采购，其他人员不得采购危险化学品。
（三）各部门（研究组）应严格控制危险化学品购买数量。
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采购与分发流程
（一）各部门（研究组）有采购危险化学品需求时，通过实验室安全管理与服务平台提交申请。
（二）综合办通过实验室安全管理与服务平台办理公安机关审批手续，生成有效订单和合同；供应商根据有效订单和审批手续，将危险化学品配送到所园区专用库房，综合办、条保处负责收货核查。
（三）各研究组（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和专用柜空间进行领取，采购剩余药品暂存危化品专用库房。
（四）危险化学品采购费用统一报销分摊，由申请部门（研究组）支付。
第四章 危险化学品运输
第十二条 我所危险化学品运输业务主要依托于危险化学品供应商；严禁使用公务车、私家车等非专用交通工具运输和携带危险化学品。
第五章 危险化学品储存
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应存储在专用库房中，实验室内存量较小时可存储于危化品专用柜中，按照分类分项存放，保持通风、远离热源和火源，间距符合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实验室严禁超量储存危险化学品，办公室、地下或半地下空间、楼道、学生宿舍等场所禁止存放危险化学品。
第十五条 每月盘点库存，发现丢失被盗时应立即向综合办报告。每季度向综合办报送实验室库存明细。
第六章 危险化学品使用管理
第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实行“双人管、双把锁、双人领”的“三双”管理制度，加强管控。
第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使用部门（研究组），须根据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危险特性以及使用量和使用方式，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确保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使用。
第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使用人员应掌握所用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和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学生使用危险化学品前，指导教师应详细指导并进行安全培训，讲授安全操作方法及有关防护知识。
第十九条 使用部门（研究组）要建立危险化学品使用审批、登记制度，全面记载领取使用、归还结存情况、并定期对危险化学品进行账物的核对。
第二十条 严禁将危险化学品带出实验场所；严禁利用危险化学品反应或合成其他有毒有害化学品及化学衍生物。
第二十一条 使用部门（研究组）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误用以及其他事故发生，保证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管理；一旦发生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及其他事故，部门（研究组）应立即向综合办报告。
第二十二条 涉及有毒、有害、有气味化合物的实验须在工作正常的通风橱中进行，并配备必要的吸收或分解系统。
第二十三条 气体钢瓶应存放在安全位置，妥善固定，远离热源；易燃易爆气体与助燃气体必须分开存放；对于涉及有毒、易燃易爆气体的场所，必须配备必要的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
第七章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处置
第二十四条 对于实验产生的危险废液或失效（包括过期、标签丢失、模糊）的危险化学品，部门（研究组）负责将各类废弃物品分类收集（严禁将有混合危险的物质混放）、贴好标签。
第二十五条 严禁向室内外下水道排放任何危险化学废弃物；严禁在室外随意倾倒、堆放各种危险化学废弃物；不得将实验室废弃物丢弃于生活垃圾箱及焚烧。
第二十六条 综合办对实验室危废每2周进行收缴，并集中处置。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由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文件《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细则》（烟海发办字〔2013〕4号）、《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危险化学废弃物管理暂行办法》（烟海发办字〔2021〕11号）同时废止。

